
3年前，「學生領袖」黃
之鋒、羅冠聰及周永康煽
惑群眾非法闖入政府總部
東翼前地，上訴庭認為原
審判刑過輕，改判他們入
獄 6至 8個月。判決書指
出，無論3人追求民主的理

想有多崇高，法庭有責任維護法紀，確保
判刑恰如其分。隨即筆鋒一轉，狠批社會
近年瀰漫一股歪風，一些「有識之士」鼓
吹「違法達義」，鼓勵他人以「追求心中
理想」為藉口，肆意違法，又強調破壞公
共秩序，會導致社會陷混亂狀態。
法治是香港社會的核心價值，而法治精
神的體現，概括體現在3個方面，第一是對
憲法的尊重，亦即是以不違背基本法為依
歸。第二是司法獨立，不受行政和立法機
關，以及政治力量的干預。第三是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人人守法，不能容許個別人

士可以因「追求心中理想」而自行或煽惑
他人公然違法。
作為非法「佔中」前奏的非法闖入政府

總部東翼前地事件，那一幕百人翻越圍
欄，不顧人身安危地衝擊警察和保安人員
防線的「暴力式公義」，令人震慄憤慨；
而且對往後的「社會運動」或街頭抗爭，
起着「開壞個頭」的標杆作用，今次裁
決，正好起着叫停叫醒的關鍵作用。香港
社會不能再讓「有識之士」不負責任地散
播理想可以凌駕法治、公義可以目無法
紀，少罰可達大義的世紀謊言；更不能再
讓「有識之士」誤人子弟、貽害未來棟
樑。畢竟，至今已有數十名年輕人因「理
想」之名，而被定罪甚至入獄，人生前途
盡毀！還想整整一代被耗費？
判決書指出：「香港社會近年瀰漫一股

歪風……有人，包括一些有識之士，鼓吹
『違法達義』的口號、鼓勵他人犯法。該

等人士公然蔑視法律，不但拒絕承認其違
法行為有錯，更視之為光榮及值得感到自
豪的行為。」又指，「該些傲慢和自以為
是的想法，不幸對部分年輕人造成影響，
導致他們在集會、遊行或示威行動時隨意
作出破壞公共秩序及公衆安寧的行為。本
案是一宗表現上述歪風的極佳例子。」
古語有云，誤人子弟，如殺父兄。這批
意圖導引新世代進入政治掘頭巷的「有識
之士」，旨在將未懂世事的天真學子推上
政爭前線，非常不道德。社會必須回到和
平理性的軌道，亦要確保年輕人有一個健
康成長的社會環境和輿論氛圍，因而絕對
不能對那些誤人子弟的「有識之士」姑息
縱容，更必須斬斷他們伸向孩子的黑手。
法庭判決發出的警示，正是要向這些「有
識之士」、「正義光環」作出嚴正警示，
不能再以戕害法治和新一代前途作為實現
自我政治圖謀的博弈籌碼。

陳建強 香港專業人士協會會長

「有識之士」散播歪理誤人子弟

澳門救災再次彰顯祖國是特區的堅強後盾

一場53年未遇的超級風災，給美麗
的澳門造成重創，大風肆虐，海水倒
灌，淹沒了道路橋樑，衝擊着民房樓
宇，侵蝕着大街小巷，奪去了10位同
胞的性命，難以估量的垃圾淤泥堵塞了
交通要道……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
委主席習近平時刻牽掛着澳門同胞的安
危冷暖，當澳門特區政府向中央發出請
求時，習主席親自批准，中央政府迅速
全力給予特區所需的一切支持協助。解
放軍駐澳部隊逾千名官兵深入到各個街
區，奮戰三天三夜清理完了所有垃圾；
珠海市和南方電網全力搶修電力設施，
確保對澳供電穩定；經澳門中聯辦協
調，在商務部和廣東省商務廳、南光集
團等支持下，各類救災物資源源不斷地
運抵澳門……
血濃於水，情深似海。大災大難面
前，再次彰顯了偉大祖國始終是特區繁
榮穩定的堅強後盾，再次詮釋了「一國
兩制」強大的生命力，再次印證了中華
民族的超強凝聚力！

習主席心繫災區 關愛澳門同胞

澳門中聯辦主任王志民27日在災區
清理工作現場，看望駐澳部隊指戰員
時，一再告知大家：「習主席十分牽掛
澳門災區，十分關愛澳門同胞，第一時
間批准了澳門特首崔世安請求駐澳部隊
協助救災工作的請求。」
颱風過後，一片狼藉。堆積在大街小

巷的垃圾如不及時清理，在烈日暴曬下
易出現疫情等次生災害。而另一場熱帶
風暴「帕卡」又即將到來，剛剛遭受了
災難的澳門民眾根本無法在短時間內清
除垃圾。如何應對？澳門基本法第18
條規定：凡列於該法律《附件三》的法
律，由澳門特區在當地公佈或實施。
《附件三》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
特別行政區駐軍法》。《駐軍法》第三
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在必要
時，可以向中央人民政府請求澳門駐軍
協助維持社會治安和救助災害。」據
此，特首崔世安主動向中央提出由解放
軍駐澳部隊協助救災工作的請求，很快
獲得習主席的批准和中央政府的批覆。
25日上午，駐澳門部隊一千名官兵依
令而動，迅疾趕往澳門半島北區救災。
經過駐軍連夜清理，8月26日清晨，澳

門市民驚喜地發現，十月初五街、河邊
新街等受災最嚴重的老街區又煥發出昔
日的活力與光彩。
就在駐澳部隊迅速救災的同時，澳門

中聯辦迅速協調廣東省為澳門提供救災
物資，協調南方電網全力保障澳門供
電。特區政府還從廣東省借用運水車
輛，為部分斷水的市民送水。在這場災
難面前，駐軍與民眾，內地與澳門，高
層與基層，大家協調一致，心往一處
想，勁往一處使，使救災與恢復工作迅
速而有序。

國家日益強大救災能力大大提升
當特區政府提出需要的物資清單後，

短短6小時，應急物資就全部到位，運
往澳門；災後24小時之內，駐澳官兵
就將澳門部分街道的垃圾淤泥全部清理
完畢。這樣的效率讓無數澳門市民感動
不已。「窺一斑而見全豹」，從澳門救
災可以看出國家的救災能力大大提升。
回想2008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發生

時，當時各個方面還有點措手不及。近
年來，無論是非洲戰亂國家、也門撤
僑、新西蘭地震及時撤走中國遊客，還
是不久前發生的九寨溝地震後轉運遊
客，都可以看出，在今天的中國，從中
央政府到各級政府，應急救災能力大大
提升。
應急救災能力的提升，體現出國家實

力越來越強。俗話說：「船大抗風
浪」。作為擁有13億人口、960萬平方

公里的國土，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中國在災難面前具有超強抵抗力。有外
國媒體曾經驚歎，一場特大地震，讓海
地遭受滅頂之災，讓日本一蹶不振，而
經歷了汶川地震的中國，卻沒有受到多
大影響。這就是「船大」好處，背後有
這條「大船」，是香港、澳門兩個特區
的福氣。
應急救災能力的提升，體現出政府

治理水平的提高。中共十八大以來，
內地強力整頓吏治、全面深化改革，
各級政府的問責機制得到有效落實，
監督機制日臻完善，政府部門的服務
意識和工作效率得到加強，在應對複
雜局面時，都能做到有力、有序、有
效，穩步推進。

澳門速請中央援助形成有序互動
澳門社會素有守望相助、和衷共濟的

優良傳統。此次風災發生後，除了組織
自救之外，澳門特首崔世安和特區政府
善於利用「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主
動請求中央批准駐澳部隊援助，廣大市
民對駐澳部隊的援助非常感激。許多澳
門市民看到解放軍深夜清理路障，激動
地說：「給你們十個讚！一百個讚！」
不少市民自發向駐軍送上食物和水，卻
獲駐軍回應「留給有需要的市民吧」，
這一幕幕再現了軍民一心、魚水情深。
而對網上出現針對解放軍的謠言，澳門
特區政府立即發佈聲明，嚴厲譴責不實
及不負責任的造謠。澳門司法警察局澄

清，有關言論全屬虛
假，呼籲市民切勿轉
載，否則可能涉及刑事
犯罪，當局將對此進行
調查。這一切，讓人看
到澳門社會人心齊、共
識多、愛心濃、合力
足，大家心手相牽，胸懷坦蕩，共克時
艱。
反觀香港的某些不良媒體，在報道

這場災難時，表現出令人不齒的「冷
血」。反對派的喉舌《蘋果日報》不
理這次風災之嚴重性、危害性，不顧
澳門居民的需要，稱解放軍入城，體
現出澳門政府無能，又含沙射影地暗
示「解放軍入城」開了一個不好的
頭，以此打擊港人對中央和「一國兩
制」的信任，挑撥中央與特區的關
係，並試圖利用澳門風災，在香港製
造所謂「解放軍入城」的恐慌，完全
是一副小人做派！
大災面前有大愛，無論反對派如何絞

盡腦汁地挑撥離間，並不能改變澳門同
胞與祖國內地的血肉之情，也不可能讓
港人上當受騙。一起又一起發生在兩個
特區身邊的事件，一次又一次證明了
「背靠大樹好乘涼」這個樸素的道理，
日益強大的祖國永遠是香港特區、澳門
特區的堅強後盾。習主席「相信自己，
相信香港，相信國家」的重要論述，是
兩個特區同胞堅強的信念、高昂的熱
情、前行的動力！

在澳門救災中，駐軍與民眾，內地與澳門，高層與基層，各方血

脈相連，心手相牽，良性互動，令救災工作高效、有序、全面進

行。這再次彰顯了偉大祖國始終是特區繁榮穩定的堅強後盾，再次

詮釋了「一國兩制」強大的生命力，再次印證了中華民族的超強凝

聚力。

「違法達義」荼毒青年

長期以來，
反對派對自己
所做的事，都

稱之是為了「公義」，為了他們眼中的
「公義」，違法也無妨。甚至有人鼓勵
違法，鼓勵「公民抗命」。結果是，有
一些人的確為了他們眼中的「公義」而
入獄。問題是：「公義」的定義人人不
同，甲的「公義」與乙的「公義」不相
同，有些人認為推翻中國共產黨政權是
「公義」，也有些人認為反對國家分裂
是「公義」。
在一個法治的社會，可以容忍不同人

對「公義」下不同的定義。但是，當一
個人把思想變成行動時，守法是最基本
的要求。如果人人不守法，為自己所定
義的「公義」而做任何自己認為對的
事，悲劇一定會發生，暴力、流血事件
一定會發生。世界上許許多多的恐怖分
子都是為了他們的「公義」而行動。
十多位年輕人近日因此而入獄，對這

些人而言，可能有些意想不到。因為之
前不斷地有人說「公民抗命」是無罪
的，為了安撫這些人，為了不讓其他年
輕人因這批人被判刑而起了阻嚇作用，
不敢再違法。於是，近一段日子，反對
派傾力抹黑香港法治，形容香港法治已
死，法治為政治服務，控告、判刑都是
政治行為，以「良心犯」、「政治犯」
來形容被判刑的人。
抹黑法治是最危險的，如果國際社會

真的不相信香港的法治，香港就什麼都
不是，沒有法治就沒有秩序，沒有安
全。領導這場抹黑法治的人竟然全是法
律學家，不少是大律師公會的前主席。
當年，他們靠大律師公會的招牌晉身政
治，當立法會議員，從此以為自己是最
有資格評論法治。利用自己的專業地位
為政治服務，為反對而反對。
可是這一回，香港兩大律師團體：

大律師公會和香港律師會，在三名年
輕學生被判入獄後同時發聲明支持法
院的判決，緊接着發生的事是現任大
律師公會主席及數位剛剛卸任的前主
席皆挺身而出維護香港法院的尊嚴。
為香港法院辯護，他們都認為這次的
判刑是正確的，這幾位大律師都沒有
參加任何政黨，無政治動機挺身而
出，目的自然就是需要捍衛香港的法
治，這才是真正的公義。而反對派中
的大律師，政治動機很明顯，他們不
論如何講，都是為自己的政黨服務，
如何能稱為「公義」。
很明顯的，這場辯論黑白分明，大是

大非，使到多位沒有政治背景的大律師
也挺身而出，令人尊敬。現在，反對派
已經沒有能力為「公民抗命」無罪論再
撐下去，所能做的是把「罪」與「違
法」提升至哲學、宗教層次，依然鼓吹
違法為「公義」。但是，廣大的民眾知
道了違法的結果是判刑之後，真正願意
違法的人有多少？

曾淵滄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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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大年初一旺角騷
亂被控「暴動罪」的18
歲少女李倩怡，今年1
月中提訊前棄保潛逃，

赴台灣尋求政治庇護。近日網上流傳一
段疑由李倩怡讀出的聲明，指自己「在
審判開庭之前選擇了流亡」，稱在台得
到「台獨」人士的協助。她認為，「政
府對魚蛋革命起訴，根本就是一場政治
檢控」。
李倩怡是「政治犯」嗎？事實上，

「政治犯」沒有普遍具體定義。對於
一個犯人是否為政治犯通常爭議很
大，被一國政府認定是不法人士或恐
怖主義者的犯人可能自另一國看來是
「政治犯」。因此，關於「政治犯」
的國際爭執通常很激烈，一些政府甚
至否認政治犯的存在。從法律意義上
講，「政治犯」指的應是政治性犯
罪，它主要是指直接侵害國家政治權
力和制度的犯罪。但是由於政治犯這
個概念和稱呼本身就具有很大程度上
的主觀性，很難用嚴格的法律條款來

對其進行定義與規範，而且對於一個
犯人是否屬於政治犯通常都會有很大
的爭議。
國際法中有「政治犯」不引渡原

則，對「政治犯」的規定採取限制概
念的做法，一般認為下列是屬於「政
治犯」的：以推翻現有政權為目的的
犯罪、軍事犯、宗教犯。下列則是不
屬於「政治犯」：戰爭罪犯、空中劫
機犯、種族滅絕犯、侵害外交人員和
其他受國際保護人員的罪犯。剩下的
是否構成「政治犯」，由各個國家自
由裁量。
由於港台兩地並無簽訂相關刑事互助

協議，也缺乏一套既定的處理政策，蔡
英文政府應該如何處理此事備受關注。
香港司法獨立，這點已獲世界公認。
「暴動罪」法例早已存在，違法者明知
故犯，知法犯法。年輕人因參與暴力抗
爭活動而有可能被判監，不管所持政治
立場如何都會感到惋惜，但同情歸同
情，我們絕不能因此而扭曲事實。台灣
選舉利益至上的政客們或可以導演一齣
所謂的「美麗島大審」，但香港對旺角
暴動依法處理不應被反對派利用政治名
義破壞法治。

李倩怡非法滯留台灣就沒罪了？
陳曉鋒 法學博士 城市智庫「就是敢言」計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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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海鳴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 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 港區上海市政協常委

許 楨

從澳門風災看香港偏遠鄉村的艱難處境

近日，天鴿、帕卡兩颱風，5天內橫掃港
澳；最終，兩地災情迥異。一方面，也確實
反映港、澳兩地官民，防災、應災、救災、
賑災意識與機制的落差；另一方面，亦與兩
地天候、地貌差異相關。個別評論純因香港
幸免、鄰埠遭殃，進而沾沾自喜；或只知其
一、而不知其二，失諸偏頗已甚。亦因一葉
障目，而看不到香港，尤其是偏遠鄉村遇災
的險況，實值社會上下警惕與反思。
天鴿中心風力在10級以上、帕卡也達8級，

分屬強颱風及颱風級別；然而，兩者的風雨帶
卻並不特別闊。換言之，同樣掛起10號或8號
風球，但是，受到正面吹襲，還是在周邊掠
過，所造成破壞之別，這次就尤其明顯。
香港之幸、澳門之不幸，就在於恰巧兩
個颱風，特別是較強的天鴿，其風雨帶只
是剛好蓋過香港周邊；然則，其風暴中
心，卻正於澳門、珠海、江門三市一線狹
窄地帶登陸。其次，打從東莞博羅以東，
含深圳、香港、惠州，以至粵東、閩西、
贛南，就進入了山巒地伏的華南丘陵帶，
甚或間有高山。從風水學上，所謂藏風聚
氣之地，其實就是避險條件較好的天然谷
地與狹灣。

特區政府應告別「中環視角」
由於珠三角呈長狹漏斗形，位於出海口
北部的廣州市、南番順一帶，雖亦面對水
面，卻為前方濕地、陸地所擋。當熱帶風
暴登岸、遠離水體而失去熱能、動能來源
時，其破壞力一般都難以企及廣府、佛山
一帶。然而，與香港同處大海之濱的澳
門、珠海，卻是河口沖積區；不只欠缺高
山而地勢甚平，而且每為低窪之地，遇天
文大潮加上強風來襲，海水倒灌、城市癱
瘓的風險和頻率，就遠比香港周邊為高。
就此而言，港、澳災情不同，主要還是
兩地避風的地理條件不同、是次強颱風登

陸狀況不同；其次才是香港預警、救援準
備較充分所致。從另一角度講，究竟是整
個香港都太平無事？還是政府和社會，有
意無意間對某些區域的忽視？
愚以為，自殖民統治時代始，所謂「中環
視角」，就導致政府和主流社會對新界、離
島等偏遠地區的忽略甚或輕視；大量具風險
設施，如垃圾堆填區、發電廠、污水處理
廠，俱設於屯門、將軍澳等地，已成理所當
然。與此同時，遠在殖民統治時代以前，就
有原生中國人居住的百計村落，平時其水、
電、煤、路，就從來未得三通一平。一旦遇
有天災，上述地帶水浸、倒樹、封路的狀
況，亦因公共資源投入長期不足，而遠比
港、九嚴重。
告別殖民統治以後，作為中國之一部，

即便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特區全體
官員，亦須盡速告別殖民統治思維。此
外，香港700萬市民作為一個整體，當須居
安思危。公共資源的劃分、公權力的介
入，當然涉及市民權益公平性問題。與此
同時，我們亦當警惕，萬一再有強風來
襲，威力不減天鴿，而路徑更靠近本港；
防災、排水條件未如港九的新界、離島廣
泛地區，不見得就無發生嚴重傷亡的風
險。而澳門眼前災情，正當引為鑑誡。
例子之一，是筆者母親的故鄉沙頭角。

眼前面對兩風來襲，陸港相隔、深具歷史
意義的中英街，就如澳門內港舊區，深受
水浸之患，而主流媒體鮮少報道。然則，
無論從本土史還是當代史角度，都應當跳
出「中環視角」，好好保育沙頭角，以可
持續發展為原則，改善當區民眾生活條件
之餘，讓國人、港人，好好認識那段似近
還遠的歷史。
沙頭角鄉事委員會副主席、梅子林村村

代表曾育安兄，就曾向特區新政府提出過
不少既符合居民所需，又切實可行的建

議。首先，可參照市區標準，建設社區綜
合服務設施，含街市、護老、圖書館、停
車場等。其次，活化民初建築之餘，已劃
為休憩用途的土地，當早日建成；並興建
鳳坑附近的海濱棧道，以便利村民往返、
傷健人士郊遊。
此外，筆者尤其贊同者，是育安兄所強

調，偏遠鄉村的水陸交通，應當納入新界
東北發展的宏圖中作充分考慮。總括而
言，沙頭角等地村民的權益、福利和尊
嚴，不應長期遠低於市區水平。鄉村的地
貌、風土、人文與市區不同，應當依循自
身的條件，作可持續發展，以作為香港商
業化市區的輔翼。

城鄉郊應有各自經濟人文定位
如鄉郊基金主席林超英、荔枝窩村代

表，以及育安兄等人推動的荔枝窩復耕、
復村計劃，就甚值稱許。在荒廢村落與屏
風樓之間，我們有各式各樣、中間落墨的
選擇。在高密集市區、延展市區與郊野公
園之間，港人可有不同的發展與生活模
式。在香港的發展肌理當中，城、鄉、郊
應當有各自的經濟與人文定位。
然而，地有分南北，人不應該分南

北；說到底，偏遠鄉村居民生活及交通條
件的基本保障，是不折不扣的人權問題。
所謂公平，又何時在沙頭角等地體現呢？
香港庫房水浸，與偏遠鄉村遇風水浸的情
況同樣讓人咋舌。由於內地政府，從地方
到中央同樣重視「三農問題」；一些財
稅收入遠遠未如港澳的省市縣，其偏遠
鄉村三通一平、民眾生活安樂，卻早已
不成疑問。
同樣作為世界上最富裕的城市經濟體，

個別港人面對澳門，又是否五十步笑百步
呢？反躬自省，在地區發展方面，香港又
真的那麼平衡、那麼公道、那麼先進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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